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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美讯 公告编号：临2024-81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原告

● 涉案的金额：3,408.88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当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国美通讯” ）全资子公司惠州德恳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德恳电子” ）因与上海保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保资” ）买卖合同

纠纷，向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下称“惠城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并于2024年7月15

日收到法院送达的（2024）粤1302民初12116号案件的传票、受理案件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该案

将于2024年8月12日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事实与请求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惠州德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保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案件的事实与理由

德恳电子与上海保资于2021年签订《电子价签整机采购框架合同》，约定在一年的合同期

内由德恳电子向上海保资提供电子价签产品，德恳电子自2021年9月开始向上海保资交货。因上

海保资未按时支付货款，德恳电子于2022年10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双方就德恳电子已实际

完成交货但上海保资未付货款达成调解，并由惠城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已交货

但未付货款金额为2,365.08万元，分为三期支付。 《民事调解书》生效后，上海保资仅按期支付

第一期货款365.08万元，剩余两期货款共计2,000万元未支付。 德恳电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并于2024年1月31日收到法院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 法院予以受理并启动执行前和解督促程

序。

上述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0日、2022年11月30日、2023年6月1日、

2023年11月30日、2024年2月1日披露的相关诉讼公告。

因上海保资未能按时履行未交货部分成品的收货、付款等义务，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德

恳电子就未交货的成品损失、物料损失等，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上海保资赔偿原告德恳电子未能发货的成品损失1,996.03万元；

2、判令被告上海保资赔偿原告德恳电子物料损失1,247.00万元；

3、 判令被告上海保资按约定向原告德恳电子支付2021年9月之后的物料资金占用费合计

160.35万元（该金额为暂计至2024年1月8日）；

4、 判令被告上海保资按约定向原告德恳电子支付因长期拖欠货款导致原告德恳电子行使

追索权所支付的律师费5.50万元；

5、判决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担保费用均由被告上海保资承担。

以上各项请求所涉总金额为3,408.88万元。

三、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2023年度已按照会计政策对上海保资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2,046.96万元。 鉴于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预计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

据案件的后续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55�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2024-038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7月1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7月1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付博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347,753,945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58.4126％，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347,

740,1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8.4103％；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

份13,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23％。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2人，代表股份13,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2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47,751,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94％；

反对 2,000�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6％；

弃权 0� �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5.5072%；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492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玉刚 邓玥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4-035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4年1-6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数量 合同金额

建筑工程承包 1718 1944.34

其中

化学工程 1365 1502.87

基础设施 281 351.37

环境治理 72 90.10

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1031 21.05

实业及新材料销售 41.90

现代服务业 5.90

其他 22.50

合计 2749 2035.69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合同金额

境内 1622.32

境外 413.37

合计 2035.69

三、重大合同列示

6月，公司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主要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阿米拉项目1包土建、建筑、钢构、设备和管道安装工程分包合同

19.58

（折合人民币）

2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土耳其Mesan�PDH-PP项目合同

16.56

（折合人民币）

3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二期碱加工装置

施工总承包合同

15.00

4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黄石临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大冶市绿色循环产业园建设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3.00

5 中化学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普安县地瓜镇宏发煤矿露天开采项目（一期）工程合同 9.75

6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宜化新能源有限公司20万吨／年烧碱搬迁节能改造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8.82

7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渲和新材料（山东）有限公司高端小镇项目一期工程合同 8.31

8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和益置业有限公司漳州核电配套产业园区项目 一 核电承包商营地工程合同 7.97

9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新疆俊瑞楠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俊瑞楠鑫新建规模化制绿氢项目设计采购施

工一体化总承包合同

7.85

10 中化学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卓越民主村项目C01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一标段合同 7.66

11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北方华锦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工艺及热力管网和厂区至液体码头及汽车装卸站台管

廊施工总承包（PC）五标段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7.31

12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璞烯晶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新能源专用聚烯烃特种材料项目合同 7.00

13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荣盛新材料(舟山)有限公司金塘项目2标段建安工程合同 6.79

14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荣盛金塘新材料-A4标段（PEO、乙氧基化、聚醚多元醇、空分/空压、西区原料罐区

等）建安工程石油化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6.37

15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鹏未来有限公司广东佛山南海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5.10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

考，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4-032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5号楼）。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彤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8名，代表公司股

份数量为601,067,7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7.8355％。

其中： 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99,579,

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7.7170％；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5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488,0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184％。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5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488,0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184％。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植德

律师事务所杜莉莉律师、胡宝花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599,579,7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24％； 反对1,

488,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4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反对

1,488,0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0000％；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杜莉莉律师、胡宝花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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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7月15日下午15:1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的时间要求。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经全体董事推举，会议由刘洪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刘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董事的专业特长，为充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专业职能，经

逐项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如下：

2.1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同意选举刘洪涛先生、李强先生、刘越女士、梁春红女士、王齐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由刘洪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2.2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同意选举孟凡强先生、陈华先生、平丽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并由孟凡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2.3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同意选举李强先生、陈华先生、平丽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

由李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2.4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同意选举陈华先生、孟凡强先生、黄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并由陈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洪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副总经理：

4.1聘任秦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4.2聘任刘增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4.3聘任黄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4.4聘任王齐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4.5聘任张瑞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董事会同意聘任秦熙先生、刘增勋先生、黄建先生、王齐亮先生、张瑞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梁春红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美蓉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使用期限

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相关内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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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7月15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后，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的时

间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与会监事一致推选杨军先生为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监事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杨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

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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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选举刘洪涛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二、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刘洪涛 李强、刘越、梁春红、王齐亮

审计委员会 孟凡强 陈华、平丽洁

提名委员会 李强 陈华、平丽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陈华 孟凡强、黄建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三、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监事会选举

杨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规范运作》”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同意聘任刘洪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秦熙先生、刘增勋先生、黄建先生、王齐亮先生、张瑞

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梁春红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张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自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通过，其中财务总监的聘任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张瑞女士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职业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

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五、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陈媛女士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职业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

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六、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美蓉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七、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532-85793159

2、联系传真：0532-85793159

3、电子邮箱：information@impulsefitness.com

4、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7层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5、邮政编码：266061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6日

附件：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刘洪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5年8月至2022年8

月，先后担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2022年8月至

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刘洪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

师，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1989年7月至1991年10月，在工商银行曲阜县支行计划科工作；1991年

11月至1999年12月，担任工商银行济宁分行办公室任宣传科科长，国际业务部国际结算科科长；

2000年1月至2001年10月，担任工商银行汶上县支行副行长；2001年11月至2002年8月，担任工

商银行济宁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2005年3月至2011年10月，担任山东经济学院财税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所长；2011年11月至2013年10月，担任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任主任；2013年11

月至今，担任山东财经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同

时兼任冠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629）、中泰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461）、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陈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7年7月至

1999年6月，就职于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9月至2000年9月，担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市

场经理；2003年3月至2005年4月，担任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2005年4月至今，历任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合伙人、管理合伙人、管理合伙人/主任、管理合伙人。 现同时担任上

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067）独立董事、上海傲世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派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地壹号

饮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李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孟凡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6年7月至2016年3月， 担任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2016年3月至2021

年8月，担任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1年9月至2023年2月，担任北京中科

闻歌科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CFO。 2023年9月至今， 担任深圳达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人兼总经理。

截至目前，孟凡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平丽洁，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任职于

北京汇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Plastic� Wax� Pty� Limited和北京聚乐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目前担任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青岛英派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 平丽洁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0%股权并担任海南

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越，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5年9月至

2019年7月，担任香港友邦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兼高级财富管理经理。 2019年7月至今，担任

海南涵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年5月至今，担任海南融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

监兼董事长助理。

截至目前，刘越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梁春红，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0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会员、具有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 1992年至2023年12月，先后担任山东燕陵蜜酒厂财务科

科长、山东华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副总监。 2023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

截至目前，梁春红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黄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2018年1月至2022年7

月，担任青岛中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青岛海牛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2年12月

至今，担任公司行政副总。

截至目前，黄建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齐亮，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2年4月至今，担

任公司制造一本部副总监。

截至目前，王齐亮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8月出生，高中学历。 2006年8月至2016年4

月，担任济南市冶金科学研究所业务员。 2016年4月至今，担任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理。

截至目前，杨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

理，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秦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 2001年至

2003年，担任青岛英派斯（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工艺科长；2004年至2024年7月，先后担任公司

董事长助理兼生产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兼副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目前，秦熙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增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1995年至2004年，担任青岛英派斯（集团）有限公司研发员、研发科长和研发部经理等职务。

2015年7月至2024年7月，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5年起至今，担任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目前，刘增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瑞，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2002年至2006年，担任

青岛英派斯（集团）有限公司福州路俱乐部经理、香港路俱乐部经理和贵州路俱乐部经理等职

务；2006年至2010年，担任青岛英派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咨询督导部经理和综合部经理等职务；

2011年至2016年，担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董事长助理。 现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

截至目前，张瑞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不存在《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媛，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7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中

级审计师、中级会计师职称。 2013年7月至今，先后担任公司规划发展部专员、总经理办公室助

理、证券事务部专员、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截至目前，陈媛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黄美蓉，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

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2010年10月至2021年11月，担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员、项目经理、副经理；2021年11月至2023年4月，担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经理。 2023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总监。

截至目前，黄美蓉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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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的情

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该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539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16.05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81,5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总额48,294,558.2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33,205,441.72元。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17年9月11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和信验字

（2017）第000098号”《验资报告》。 公司开设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68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796,976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13.8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86,099,

996.64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6,441,317.9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79,658,678.74元。 和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4年4月12日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4）第000011号”《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公司开设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暂时闲置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以及2024年1-6月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仅余3.38元。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

及2024年4-6月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 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青岛英派斯体育产业园建设项目 124,580.98 37,965.87

合计 124,580.98 37,965.87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尚未使用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共计人民币

383,139,423.69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差额主要为尚未完成置换的部分

发行费用）。 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进展。 鉴于募投项目的建

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将出现部分闲置的

情况。同时，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先行以自有、自筹资金投入建设，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募集资金暂未置换预先投入的自有、 自筹资金， 也导致现阶段募集资金出现部分闲置的情

况。

三、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产品，以增加公司收益。

（二）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不超过1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部分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有效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该期限和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方式

该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

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明确金额、选

择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由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现金管理业务的合作金融机构选择，需

经过多方询价，规范风控流程，综合风险与收益进行择选。

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产品。 拟投资的产品须符合以下条件：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3、短期，不得超过12个月。

（四）投资期限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五）资金来源

公司使用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

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

力强的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

用，降低运营成本，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本次事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保障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

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6日


